
什么是法律职业特权？

当你向律师寻求法律建议时，你们之间的所有谈话内容都是保密的，而且不得⽤作对你不利的法

庭证

据。律师不得向任何人透露你们的谈话内容，也不能披露任何关于你的信息或⽂件。这就是“法律
职业

特权”。
律师不能违反这种保密规定，只有你本人可以。在对⾃⼰的案件可能有帮助的情况下，你可以要

求律师

披露你的信息。但你也可能以其他方式放弃或丧失此特权，这可能会对你的案件产⽣不利影响。

如果你将律师的建议透露给他人，就意味着你放弃了法律职业特权。如果你在听取律师的法律建

议时，

有其他人在场或听到内容，同样也将被视为放弃该特权。

向他人展⽰律师发送给你的书⾯法律建议（包括⽂件、信件和电⼦邮件）也意味着放弃该特权。

警告：法律职业特权一经放弃将永远失效！法律纠纷中的另⼀⽅可能因此获得保密信息，并在法

律程序

中加以利用，从⽽对你产⽣不利影响。

因此，与律师会面时应避免他⼈在场，并确保没有其他⼈能够听到谈话内容。如果你需要⽀持⼈

员陪

同，该人员不享有法律职业特权。

对于包含法律建议或你向律师透露的信息的电子邮件，你不应将其转发给他⼈，也不应在与律师

的邮件

沟通中抄送或密送他人。

例1：某人向法院提起申请，声称你对他/她⽋有债务并要求你偿还。你联系律师，咨询⾃⼰有哪
些可⾏

选择以及法院是否可能裁定你偿还该笔债务。你还询问律师是否应主动向对方提出⽀付较低⾦额

（或任

何金额）来解决纠纷。

会面后，律师建议你不应向对⽅付款，并（在法院裁决之前）通过电⼦邮件向你确认了该建议及

其理

由。你随后将该电子邮件转发给对⽅，并告知⾃⼰不会付款。

通过此行为，你放弃了法律职业特权，因为你将法律建议透露给了他⼈。此⼈可能在法庭上使⽤

该电⼦

邮件，并申请调取律师与你的会面记录。这可能会对你案件的结果造成不利影响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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例2：你是一位正在处理⼦⼥事务纠纷的家⻓。你与前伴侣在⼦⼥与⽗⺟各⽅相处的时间安排上存
在分

歧。你与律师会面，寻求关于案件的法律建议。律师建议你就分歧事项提出⾃⼰的安排⽅案。你

按照律

师的建议向前伴侣提出该方案。遭到拒绝后，你告知对⽅：“我的律师认为我的安排是合理的，⽽
且符

合孩子的最佳利益。你是在⽆理取闹。”
通过向前伴侣透露你所获得的法律建议，你放弃了法律职业特权。如果案件进入法院程序，对⽅

可能因

此申请调取你与律师交流的相关信息，从而降低你的胜诉⼏率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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